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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身有患，心無患 

內容： 

 『賢聖弟子，承事賢聖，修行禁法，與善知識從事，親近善知識。彼亦不觀我有色

（五）；不見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不見色是我所，我是色所。彼色遷轉不住，彼色已

移易，不生愁憂、苦惱、憂悒之患。』（身心有患準可知） 增利養品 4.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6〈利養品 13〉（四）(CBETA, T02, no. 125, p. 573, b17-29)： 

【按：亦參 S. 22. 1. Nakula.】 

長者問舍利弗曰：「云何身有患、心無患耶？」 

舍利弗言：「於是，長者！賢聖弟子承事聖賢，修行禁法，與善知識從事，親近善知

識。彼亦不觀我有色；不見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不見色是我所，我是色所。彼色遷

轉不住，彼色以移易，不生愁憂、苦惱、憂色之患。亦復不見痛、想、行、識，不見

識中有我，我中有識；亦不見識我所，亦不見我所識。彼識、我識以會一處，識便敗

壞，於中不起愁憂、苦惱。如是，長者！身有患而心無患。是故，長者！當作是習，

遺身去心，亦無染著。長者！當作是學。」 

爾時，那憂羅公聞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條目： 

二十一結 

內容： 

 『何為二十一結？瞋心結、恚害心結、睡眠心結、調戲心結、疑是心結、怒為心

結、忌為心結、惱為心結、嫉為心結、憎為心結、無慙心結、無愧心結、幻為心結、

姦為心結、偽為心結、諍為心結、憍為心結、慢為心結，妬為心結、增上慢為心結、

貪為心結。』增利養品 5.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6〈利養品 13〉（五）(CBETA, T02, no. 125, p. 573, c9-23)： 



 

 

【按：亦參 M. 7. Vatthūpama.】 

爾時，世尊以知婆羅門心中所念，告諸比丘：「其有眾生以二十一結染著心者，當觀彼

人必墮惡趣，不生善處。云何為二十一結？瞋心結、恚害心結、睡眠心結、調戲心

結、疑是心結、怒為心結、忌為心結、惱為心結、疾為心結、憎為心結、無慚心結、

無愧心結、幻為心結、姦為心結、偽為心結、諍為心結、憍為心結、慢為心結，妬為

心結、增上慢為心結、貪為心結，諸比丘！若有人有此二十一結染著心者，當觀其人

必墮惡趣，不生善處。猶如白㲲新衣，久久朽故，多諸塵垢，意欲染成其色，青、

黃、赤、黑終不得成。何以故？以有塵垢故。如是，比丘！若有人以此二十一結染著

心者，當觀其人必墮惡趣，不生善處。」 

 

條目： 

賢聖法浴 

內容： 

 離二十一結，修四無量心，正信三寶，得宿命、天眼、漏盡通；……『比丘！則內

極沐浴已。』增利養品 5.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6〈利養品 13〉（五）(CBETA, T02, no. 125, p. 574, a6-c9)： 

【按：亦參 M. 7. Vatthūpama.】 

「若彼賢聖弟子無瞋、無恚、無有愚惑，心意和悅，以慈心普滿一方而自娛樂，二

方、三方、四方亦爾。四維上下，於一切中，一切亦一切，一切世間以無限無量，不

可稱計，心無恚怒而自遊戲。以此慈心，遍滿其中，得歡喜已，心意便正。 

「復以悲心普滿一方而自娛樂，二方、三方、四方亦爾，四維上下，於一切中，一切

亦一切，一切世間以無量無限，不可稱計，心無恚怒而自遊戲。以此悲心，遍滿其

中，得歡喜已，心意便正。 

「復以喜心普滿一方而自娛樂，二方、三方、四方亦爾，四維上下，於一切中，一切

亦一切，一切世間，以無量無限不可稱計，心無恚怒而自遊戲。以此喜心，遍滿其

中，得歡喜已，心意便正。 

「復以護心普滿一方而自娛樂，二方、三方、四方亦爾，四維上下，於一切中，一切

亦一切，一切世間以無量無限不可稱計，心無恚怒而自遊戲。以此護心，遍滿其中，

得歡喜已，心意便正。 



 

 

「便於如來所成於信根，根本不移，豎高顯幢，不可移動。諸天、龍、神、阿須倫、

沙門、婆羅門，或世人民，於中得歡喜，心意便正。此是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

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於中得歡喜，心意便

正，亦復成就於法。如來法者，甚為清淨，不可移動，人所愛敬。如是智者當作是

觀，便於中而得歡喜，亦復成就於眾。如來聖眾甚為清淨，性行純和，法法成就，戒

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聖眾者，四雙八輩，此是如

來聖眾，可愛可貴，實可承事。於中得歡喜，心意便正。 

「彼復以此三昧，心清淨無瑕穢，諸結便盡，亦無沾污，性行柔軟，逮於神通，便得

自識無量宿命事，所從來處，靡不知之。若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

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成敗劫、不成敗劫、成敗

不成敗劫、無數成敗劫、無數不成敗劫，我曾在彼，字某、名某、姓某，如是生、如

是食、受如是苦樂，受命長短，從彼終生彼間，從彼終生此間。如是自識無數宿命

事。 

「復以此三昧，心清淨無瑕穢，知眾生心所念之事。彼復以天眼觀眾生類，有生者、

有終者，善色、醜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隨眾生行所作果報，皆悉知之。或

有眾生，身行惡、口行惡、心行惡，誹謗賢聖，邪見造邪見行，身壞命終，生三惡

道，趣泥𪏭中。或復有眾生，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不誹謗賢聖，正見、無有邪

見，身壞命終，生天上善處。是謂清淨天眼觀眾生類：有生者、有終者，善色、醜

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隨眾生行所作果報，皆悉知之。 

「彼復以此三昧，心清淨無瑕穢，無有結使，心性柔軟，逮於神通。復以漏盡通而自

娛樂。彼觀此苦，如實知之；復觀苦習，復觀苦盡，復觀苦出要，如實知之。彼作是

觀已，欲漏心得解脫，有漏心、無明漏心得解脫。已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如是，比丘！賢聖弟子心得解

脫，雖復食粳糧、善美種種餚饍，摶若須彌，終無有罪。所以然者，以無欲、盡愛

故，以無瞋、盡恚故，以無愚癡、盡愚癡故，是謂比丘中比丘！則內極沐浴已。」 

 

條目： 

法空 

  法法相生相滅 

  空、無作、無相 

內容： 

 『法法自生，法法自滅；法法相動，法法自息。……法法相亂，法法法自息。法能

生法，法能滅法；黑法用白法治，白法用黑法治。貪欲病者用不淨治，瞋恚病者用慈



 

 

心治，愚痴病者用智慧治。……一切所有皆歸於空，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

士、無夫，無形、無像，無男、無女。……法法相亂，法法自定。』增利養品 7. 

【按：「法法法自息」經文作「法法自息」，手稿多一「法」，疑為衍字】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6〈利養品 13〉（七）(CBETA, T02, no. 125, p. 575, c11-24)： 

爾時，尊者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善哉！拘翼！法法自生，法法自滅；法法相動，法

法自息。猶如，拘翼！有毒藥，復有害毒藥。天帝釋！此亦如是，法法相亂，法法自

息。法能生法，黑法用白法治，白法用黑法治。天帝釋！貪欲病者用不淨治，瞋恚病

者用慈心治，愚癡病者用智慧治。如是，釋提桓因！一切所有皆歸於空，無我、無

人，無壽、無命，無士、無夫，無形、無像，無男、無女。猶如，釋提桓因！風壞大

樹，枝葉彫落；雷雹壞苗，華菓初茂，無水自萎；天降時雨，生苗得存。如是，天帝

釋！法法相亂，法法自定，我本所患疼痛苦惱，今日已除，無復患苦。」 

 

條目： 

五戒 

內容： 

 犯者，墮地獄、餓鬼、畜生中。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極為貧匱』，『閨門婬

亂』，『口氣臭惡』，『狂愚痴惑』。 

 持而行之，『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證。』增五戒品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五戒品 14〉（一）(CBETA, T02, no. 125, p. 576, a15-21)：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是眾中，我不見一法修已、多修已，成地獄行、成畜生行、

成餓鬼行。若生人中，受命極短，所謂殺生者也。諸比丘！若有人意好殺生，便墮地

獄、餓鬼、畜生。若生人中，受命極短，所以然者，以斷他命故。是故，當學莫殺

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五戒品 14〉（三）(CBETA, T02, no. 125, p. 576, b3-10)：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我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成地獄行，餓鬼、

畜生行。若生人中，極為貧匱，衣不蓋形，食不充口，所謂劫盜也。諸比丘！若有人



 

 

意好劫盜，取他財物，便墮餓鬼、畜生中。若生人中，極為貧匱。所以然者，以斷他

生業故。是故，諸比丘！當學遠離不與取。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五戒品 14〉（五）(CBETA, T02, no. 125, p. 576, b24-28)： 

佛告諸比丘：「若有人婬泆無度，好犯他妻，便墮地獄、餓鬼、畜生中。若生人中，閨

門婬亂。是故，諸比丘！常當正意，莫興婬想，慎莫他婬。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五戒品 14〉（七）(CBETA, T02, no. 125, p. 576, c10-16)：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我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成地獄行，餓鬼、

畜生行。若生人中，口氣臭惡，為人所憎，所謂妄語。諸比丘！若有人妄言、綺語、

鬪亂是非，便墮畜生、餓鬼中。所以者何？以其妄語故也。是故，當至誠，莫得妄

語。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五戒品 14〉（九）(CBETA, T02, no. 125, p. 576, c26-p. 577, 

a2)：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我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畜生、餓鬼、地

獄罪。若生人中，狂愚癡惑，不識真偽，所謂飲酒也。諸比丘！若有人心好飲酒，所

生之處，無有智慧，常懷愚癡。如是，諸比丘！慎莫飲酒。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五戒品 14〉（一〇）(CBETA, T02, no. 125, p. 577, a5-10)：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無有一法勝此法者，若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

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證。云何為一法？所謂不飲酒也。諸比丘！若有人不飲酒，生

便聰明，無有愚惑，博知經籍，意不錯亂。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二見 

內容： 

 有見：『所謂欲有見、色有見、無色有見。云何為欲有見？所謂五欲是也。』 



 

 

 無見：『所謂有常見、無常見；有斷滅見、無斷滅見；有邊見、無邊見；有身見、無

身見；有命見、無命見；異身見、異命見。此六十二見，名曰無見。亦非真見，是謂

無見。』增有無品 2.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有無品 15〉（二）(CBETA, T02, no. 125, p. 577, b1-12)：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見。云何為二見？所謂有見、無見。彼云何為有見？所

謂欲有見、色有見、無色有見。彼云何為欲有見？所謂五欲是也。云何為五欲？所謂

眼見色，甚愛敬念，未曾捨離，世人宗奉。若耳聞聲，鼻嗅香，口知味，身知細滑，

意了諸法，是謂有見。彼云何名為無見？所謂有常見、無常見、有斷滅見、無斷滅

見、有邊見、無邊見、有身見、無身見、有命見、無命見、異身見、異命見，此六十

二見，名曰無見，亦非真見，是謂名為無見。是故，諸比丘！當捨此二見。如是，諸

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二施 

內容： 

 『所謂法施、財物施。施中之上者不過法施。』增有無品 3.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有無品 15〉（三）(CBETA, T02, no. 125, p. 577, b15-18)： 

【按：亦參 A. II. 13. 1-2.】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施。云何為二？所謂法施、財施。諸比丘！施中之上者

不過法施。是故，諸比丘！常當學法施。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二業 

內容： 

 『何為二業？有法業、有財業。業中之上者，不過法業。』增有無品 4.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有無品 15〉（四）(CBETA, T02, no. 125, p. 577, b21-24)： 



 

 

【按：亦參 A. II. 13. 1-2.】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業。云何為二業？有法業、有財業。業中之上者，不過

法業。是故，諸比丘！當學法業，不學財業。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二恩 

內容： 

 『所謂法恩、財恩。恩中之上者，不過法恩也。』增有無品 5.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有無品 15〉（五）(CBETA, T02, no. 125, p. 577, b27-c1)：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恩。云何為二？所謂法恩、財恩。恩中之上者，所謂不

過法恩也。是故，諸比丘！當修行法恩。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愚智各有二相 

內容： 

『智者有二相像貌。……所不能辦事，亦不成辦；垂辦之事，亦不厭捨。』（愚反此）

增有無品 6.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有無品 15〉（六）(CBETA, T02, no. 125, p. 577, c4-11)：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者有此二相像貌。云何為二？於是，愚者所不能辦者而辦

之，垂辦之事厭而捨之。是謂，諸比丘！愚者有此二相像貌。復次，比丘！智者有二

相像貌。云何為二？於是，智者所不能辦事亦不成辦，垂辦之事亦不厭捨。是故，諸

比丘！愚者二相像貌當捨離之，當念修行智者二相。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思二法禮如來 

內容： 



 

 

 『何為二法？一為智慧，二為滅盡。是謂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當禮如來。』增有

無品 7.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有無品 15〉（七）(CBETA, T02, no. 125, p. 577, c14-17)：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當禮如來。云何為二法？一

為智慧，二為滅盡。是謂，比丘！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當禮如來。如是諸比丘！當

作是學。」 

 

條目： 

思二法禮法及佛塔 

內容： 

 『何為二法？有力、有無畏。……』增有無品 8.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有無品 15〉（八）(CBETA, T02, no. 125, p. 577, c20-24)：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當禮法寶，亦禮如來神廟。

云何二法？有力、有無畏。是謂，比丘！有此二法，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當禮法寶

及如來神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思二法禮如來寺 

內容： 

 『何為二法？如來與世間人民無與等者；如來有大慈大悲，矜念十方。』 增有無

品 9.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有無品 15〉（九）(CBETA, T02, no. 125, p. 577, c27-p. 578, 

a3)：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內自思惟，專精一意，禮如來寺。云何為二法？如

來與世間人民無與等者；如來有大慈大悲，矜念十方。是謂，比丘！有此二法，內自

思惟，專精一意，禮如來寺。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二緣生正見 

內容： 

 『二因二緣起於正見。云何為二？受彼教誨，內思止觀。』增有無品 10.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有無品 15〉（一〇）(CBETA, T02, no. 125, p. 578, a5-8)：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因二緣起於正見。云何為二？受法教化，內思止觀。是

謂，比丘！有此二因二緣起於正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四流 

內容： 

『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增火滅品 1.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7〈火滅品 16〉（一）(CBETA, T02, no. 125, p. 578, b17-

c10)： 

難陀告曰：「王不知不聞，何故大王而作是語？諸有沙門、婆羅門無不樂此休息樂、善

逝樂、沙門樂、涅槃樂，而不自觀此婬火之坑。復當就者此事不然，骨猶如鎖，肉如

聚石，猶蜜塗刀，坐貪小利，不慮後患。亦如菓繁折枝，亦如假借不久當還，猶如劍

樹之藪，亦如毒害藥，亦如毒藥，如毒華菓，觀此婬欲亦復如是。意染著者此事不

然，從火坑之欲乃至毒菓，不觀此事，欲得度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者，此事不

然。以不度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而欲得入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者，此事不

然。大王當知，諸有沙門、婆羅門觀察此休息樂、善逝樂、沙門樂、涅槃樂，此事不

然。彼以作是觀察，解了婬坑之火，猶如骨鎖、肉聚、蜜塗利刀、菓繁折枝、假借不

久，亦如劍樹、毒樹，如毒害藥，悉觀了知，此則有處。已解了知婬火所興，便能得

渡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此事必然。彼已渡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此事

必然。云何，大王！以何見何知而作是說？今我，大王！已成羅漢，生死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母胞胎，心得解脫。」 

 

條目： 

如來身 

內容： 



 

 

 『如來之身非俗數身，然不為他人所害。』增慚愧品 5.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9〈慚愧品 18〉（五）(CBETA, T02, no. 125, p. 590, b1-10)： 

【按：亦參 Vinaya. cv. VII.】 

世尊告曰：「止！止！諸優婆塞！勿懷愁惱。所以然者，如來之身非俗數身，然不為他

人所害，終無此事。諸優婆塞當知，閻浮里地東西廣七千由旬，南北長二十一千由

旬；瞿耶尼縱廣八千由旬，如半月形；弗于逮縱廣九千由旬，土地方正；欝單越縱廣

十千由旬，土地圓如滿月。正使此四天下醉象滿其中，如似稻、麻、叢林，其數如

是，猶不能得動如來毫毛，況復得害於如來？終無此事！」 


